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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98年3月台灣完成批准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與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」兩項國際公約，此兩項公約於1966年聯合國大會議
決1976年生效。這兩各公約，從一個公民的權利出發，包含生命權、參政權、工作權、勞動基本權、教育權、參加文化生活權利等，
與2007年12月通過的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，其實體規定大致相同。那為何還有聯合國還公佈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」呢?乃是看到全球
之身心障礙者並不因為此普世的人權公約頒布，對身心障礙者人權有所提升，普遍仍處於不利的情境下。而台灣在中華民國憲法中也強調公民
的權利，無分男女，宗教，種族，階級，黨派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，而對於佔台灣人口1/23（按97年「身心障礙等級」定義）的身心障礙者，
有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」來保障，而身心障礙者的公民權就此「保障」了嗎?

    「權利」是與生俱來的，但「歧視」違反權利平等和尊重人的尊嚴，阻礙平等參與政治、社會、經濟和文化生活，使得權利常無法落實。在
台灣，身心障礙者在生活中的歧視無所不在、無奇不有，障礙者想去餐廳吃飯，因有障礙而無法進入，還被老闆說「你們不方便還出來吃
飯!」；障礙者透過公職考試進入公家機關，擔心給予障礙者太多壓力，而完全不指派任何工作，造成精障者認為自己無能，不被重視，上班才
兩週後即跳樓自殺；認為障礙者乘坐輪椅會傷害運動跑道，影響觀瞻，明文規定障礙者乘坐輪椅者與寵物不能進入運動場所；台鐵賣票人員因
聽語障者口語無法清楚表達需要，但也無手語翻譯或支持協助，以不耐煩態度來對待購票的障礙者；搭乘捷運時，站務人員強迫視障者依據其
服務守則之要求配合站務人員的引導，站在不相信障礙者自身有判斷及行動自立的能力，其服務就喪失了其價值，只是徒備形式。

    就上述所言，台灣未以尊重身心障礙者人權為主發點，認為障礙者仍需被照顧，要保護等觀念，限制了障礙者自我決定、自我嘗試、自我獨
立的空間，也讓身心障礙者本身對自我權利觀的退縮，進而削弱自我發聲的能力。事實上，每位障礙者可以舉出上百個自身曾經遭遇到的歧視
經驗，而「與其他公民一樣，公平的對待」乃是每位障礙者是最基礎的需求。 
     
一、為什麼身心障礙者會處於此「次等公民」處境，主要原因有幾項：
(一)以殘補式服務的霸權介入，認為身心障礙者需要「保護」，仍視身心障礙為「偏差/不正常」或「殘缺」： 
    96年7月從「身心障礙者保護法」到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」試圖將保護的觀點扭轉成權益的觀點，但至今仍有很多保護的觀念出現，如
搭乘飛機時，以「保護」身心障礙者為由，認為身心障礙者需要有人陪同才能搭乘飛機，航空公司不認為身心障礙者有獨立，且為自我選擇而
負責的能力。許多人仍用較偏差或否定的字眼來談身心障礙者，如「殘缺」、「缺陷」、「不健全」、「不健康」等，與目前殘盟推展
的ICF對於身心障礙者乃以「處在障礙情境的人」（參見 李英琪「引進ICF的身權法是惡法嗎？」2008.12一文）來看待，仍有一段距離。當視
身心障礙者為偏差後，就會用不對等的或同情的眼光來看待身心障礙者。更多政府措施，如就學上的限制、報考公職上的規定，都在在以冠冕
堂皇的立場去「保護」身心障礙者，殊不知此正是剝奪身心障礙者權利最大的元兇，讓更多的社會大眾認為，身心障礙者是一個依賴的人口，
無法施行自我的權利。

(二)在長期制度的價值觀念下，讓身心障礙者視福利、補償制度為個人的「權利」： 
    政府政策長期以補償的觀念來看待提供服務的價值，如無法提供無障礙的環境，即以優待型態來補償身心障礙者所喪失的權利，但長期制度
使然，觀念扭曲之下，讓許多身心障礙者慢慢無法區辨權利與補償的關係，忽略權利本身的意義，而這樣扭曲的政策，常常處在我們生活環境
中，如沒有無障礙的交通形式，讓身心障礙者可以積極的社會參與，而是以半價優待方式來解決身心障礙者交通及社會參與問題，或給予出入
公立風景區免費，其真正應該要求政府去除風景區的障礙因素，讓身心障礙者可以自在的參與，才是真正的權利精神。 
 
二、回到如何實踐「身心障礙者權利」，我們有以下具體作法：
    殘盟於97年開始推動「Be Myself!促進身心障礙者自我增權及倡議計畫」即期待能促使身心障礙者對自我權利意識提升、提升身心障礙者社
會參與及意見表達的能力，也透過培訓身心障礙者，讓身心障礙者可以自助，相互提升。共分為三項策略：

(一)從促使身心障礙者開始討論何謂「身心障礙者公民權利」，進而形成具體身心障礙者權利內容及課程，研擬權利教材，使障礙者能系統的
認知權利議題： 
    97年度進行了22場次台灣各地的身心障礙者公民論壇，讓身心障礙者透過自身的經驗，自主表達其意見。在此公民論壇辦理的過程中，收集
基層身心障礙者對權利的看法；98年辦理台灣10場焦點團體，透過主題之設定，彙整台灣北、中、南障礙者的歧視經驗，透過工作小組的討
論，規劃了三大方向，個人尊重、社會融合、改變社會，分為平等與尊重、接納與認同、性與親密關係、自立生活與融入社區、健康、教育、
工作、休閒與娛樂和政治等九大領域的權利議題，透過歧視個案經驗，讓身心障礙者清楚歧視的情事狀況，更認知自己的權利，進而能提出因
應歧視或權利受損之策略。

(二)培力身心障礙者成為種子師資，逐步提升身心障礙者的權利意識。這也是ICF中最強調身心障礙者要自我參與的精神： 
    以培力為主，透過具體課程的研擬後，培力種子師資，其主要師資即為身心障礙者本身，其概念即讓身心障礙者透過同儕學習的形式，讓更
多障礙者能培力增權。另外也辦理「障礙青年標竿營」，透過知識及議題操作，由資深障礙者師資培訓障礙青年，提升障礙青年對權利認知及
學習分析權利受損或歧視情事，進而提出因應策略，如聽障的青年，會去思考過去在教育階段的挫折經驗，回應目前教育支持的不足，這是過
去所默默接受的狀況是不同的。透過經過規劃與設計的培力課程，讓許多障礙者能為自身群體發聲。

(三)進行反歧視案例之發聲，促使身心障礙者思考障礙環境與自身的關係： 
  在規劃權利教材及培力過程中，殘盟也不斷對反歧視議題發聲，以個案事例的方式，透過法令、輿論、媒體來突顯歧視議題，讓更多障礙者及
社會大眾培養「人權文化」，能感受到權利的位置。從「視障者網路識別符號」的網路環境障礙到「搭乘飛機需陪伴者」態度的障礙事件，都
是透過使用者的聲音，了解環境障礙與自我生活的關連性，也看到權利的主張。故透過歧視案件的持續發動，激發身處於障礙環境的障礙者去
反省及思考自身與障礙環境的關係，進而能為自我發聲、自我增權。

三、從「權利教材」走向「反歧視教戰手冊」及「反歧視法」 



  殘盟經過近二年的運作，我們發現權利的概念是很抽象的，需要落實於具體的情事上，故透過使用者的歧視經驗及具體的權利受損情事，讓更
多身處在障礙情境中，被限制卻不自覺的「情境障礙者」能自我決定、自我嘗試、自我發聲。因為身為公民，公平的對待是最基礎的權利。但
權利教材這只是我們的第一步，接下來即要開始讓社會大眾知道，什麼狀況下對身心障礙者是一種環境障礙，讓培養社會大眾及障礙者能透過
具體實務的案例，發展反歧視教戰手冊。  當台灣對於權利與歧視的概念成熟，透過反歧視法制化，讓社會大眾重視身心障礙歧視問題，才能真
正保障身心障礙者。
  參酌「美國身心障礙者法(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，簡稱ADA)」其立法精神在禁止對能勝任工作之身心障礙者的歧視或減少
身心障礙者生活上的障礙，與「香港殘疾歧視條例」中主要針對教育議題做規範，台灣是否應該優先在身心障礙者的主要生活領域的範圍（就
業與就學）來進行具體詳細的反歧視法令研修，還是以「身心障礙權利公約」為依據，試發展身心障礙者反歧視法，或是不分族群對象共同訂
立在同一個反歧視法案，這還得端視台灣社會對權利的概念發展到什麼階段。

  社會大眾的忽視及歧視、社會排除的戲碼仍在你我身邊上演，透過ICF進行公民權的推動，我們期待還給身心障礙者原有的尊重及權利，使身
心障礙者融入社會，與一般人ㄧ樣享有平等的機會參與社會活動，消除環境障礙、消滅歧視，無分你、我。


